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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食品添加剂使用的法律规制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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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盟有一套完善的食品添加剂使用的法律规制体系，包括食品安全综合性立法和对食品添加剂的专项立

法，构成了一种典型的“伞状”体系。欧盟立法以肯定的形式列出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清单，依其立法，只有经批准

列入食品添加剂清单才可使用添加剂，并且必须严格遵照使用标准和监管制度。我国规制食品添加剂使用的立法

存在着法律体系分散、标签制度欠缺、使用标准不统一、食品添加剂清单不科学等问题。我国可以在借鉴欧盟经验

的基础上对分散的立法进行整合，对使用标准进行完善，统一监管部门职责，健全食品安全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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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盟食品添加剂使用的法律规制体系

欧盟有着一套完善的食品添加剂使用的法律规制体系，包括食品安全综合性立法和对食品添加剂的专

项立法。２０世纪末，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欧盟开始全力着手建

立新的欧盟食品安全管理体系。２０００年，欧盟发布《食品安全白皮书》，规划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方位的

食品安全控制体系，其中就特别强调了食品添加剂使用问题，同时提出了对其立法进行升级的建议。① 随后

颁布的（ＥＣ）１７８／２００２《通用食品法》，（ＥＣ）８５２／２００４《食品卫生条例》确立了一系列保障食品安全的制度和

原则，这些立法都属于综合性、总则性立法。

食品添加剂专项立法则为欧盟众多食品安全“纵向”立法中的一种，细致调整添加剂使用的各方面。欧

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于２００８年颁布了新的法规，有关食品添加剂的四个指令② 被统一在一个精简的法律规

范中，即（ＥＣ）１３３３／２００８《关于食品添加剂的法规》，同 时 还 颁 布 了 统 一 审 批 程 序 的 法 规（ＥＣ）１３３１／２００８。③

２０１１年，欧盟委员会又通过了（ＥＵ）１１２９／２０１１和（ＥＵ）１１３０／２０１１号法规，前者修订（ＥＣ）１３３３／２００８的附

件ＩＩ，建立食品添加剂的统一清单；后者修订（ＥＣ）１３３３／２００８的附件ＩＩＩ，建立用于食品添加剂、酶、调味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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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素的食品添加剂统一清单。这些法案加上纯度标准以及后续颁布的一些修正案共同形成了食品添加剂

的专项立法体系。

这种“横向”加“纵向”的立法模式构成了一种典型的“伞状”体系，并且在不断地完善之中，为欧盟食品添

加剂的安全使用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二、欧盟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制度设计及其特点

（一）欧盟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制度设计

１．欧盟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原则

欧盟以肯定的形式列出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清单，总的使用原则是，只有经批准列入食品添加剂清单才

可使用，并且必须严格遵照使用标准。① 具体原则包括：不威胁消费者健康、使用的必需性、不误导消费者以

及对消费者有益处四项原则。（ＥＣ）１３３３／２００８法规对此做了明确规定，其中，不对消费者健康造成威胁原

则要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必须建立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使用的必需性原则是指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必须具

有技术上的特定目的，如贮存保鲜，且通过其他经济或技术手段难以达到该目的；不误导消费者原则主要指

不能改变食物及其成分的性质、质量；对消费者有益原则具体包括保持食物的营养质量，为特殊膳食需要的

消费者群体提供其所需的食品成分，提高食物的稳定性、保存性能、感官特性或其他辅助作用，但不是用于掩

盖有缺陷的原材料的使用或者任何不良、不卫生的操作或工艺等。②

这四项原则充分体现了欧盟在食品添加剂立法中保障消费者权益的理念，是欧盟食品添加剂被许可使

用的最重要的具体原则。在考虑是否允许一种成分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时，首先考量的就是是否符合这四

项原则，然后才对其进行下一步的风险评估，最终决定是否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

２．欧盟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是指使用一种食品添加剂时所遵循的具体标准，例如特定的食品添加剂只能用

于特定食品中，并且不能超过限制的使用量。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量必须是达到预期效果所需的最低用量。③

某些特殊食品或特殊的食品添加剂在使用时还具有其他一些特别的限制，包括尽可能地考量食品添加剂的

每日人体容许摄入量④，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同 时，所 有 经 批 准 的 食 品 添 加 剂 的 使 用 还 必 须 达 到ＥＵ　２３１／

２０１２法规所确立的纯度标准。⑤ 欧盟食品添加剂的具体使用标准以食品添加剂清单的形式作为附件列在法

规之后。欧盟对于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立法具有以下特征：

（１）严格的使用标准

欧盟的食品安全标准在国际上都是以严格著称，而且近年来越来越严，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亦不例

外。欧盟根据安全评估结果确定其使用标准，而且其安全评估一直都在进行和完善之中，使用标准从整体上

呈现出越来越严格的趋势。例如，规定食品添加剂不得用于未经加工的食品，不得用于婴幼儿食品以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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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医疗用途的食品中；①近期又加强对含铝食品添加剂的科学研究和评估，将铝允许周摄入量降低到１毫

克／公斤体重／周，②这些都表明其使用标准的不断严苛性。［１］

（２）完善的食品添加剂清单

２０１１年，（ＥＵ）１１２９／２０１１号法规专门对食品添加剂清单进行修正，该清单包括 Ａ、Ｂ、Ｃ、Ｄ、Ｅ五 个 部

分，其中Ａ部分为原则性的说明和介绍，同时列出了两个不被视为添加剂的物质的清单；Ｂ部分为可以使用

的添加剂编号列表，每个均列出其Ｅ编号和名称，明确规定只有被列入此部分才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

Ｃ部分为分组定义添加剂，按照一定标准将其分为五组；Ｄ部分为食品编号列表，对各种或各类食品均予以

编号；Ｅ部分为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清单，具体地规定了食品添加剂使用的条件。清单在前几个列表的基础

上，详细地载明了食品添加剂的名称和编号，可以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名称和分类编号，食品添加剂具体

使用条件，以及对直接出售给最终消费者是否有限制。③

这项新的食品添加剂清单较为科学和严谨：首先，在使用标准上，除了规定最大限量之外，还把特殊情况

考虑在内，对某些特殊食品或食品添加剂作出特别限制或例外；其次，清单以食品类别编号排序，规定了添加

剂可被加入食品的特定情形，根据不同的食品类别分别列名可用添加剂清单，以更清楚地显示每一类食品中

可以使用的添加剂，为食品生产者、经营者直接按食品类别查询食品所能够适用的添加剂提供了更大的便

利，也方便了消费者的监督；再次，欧盟食品添加剂清单采用Ｅ编码，编码所使用的Ｅｎｕｍｂｅｒ是最早采用的

编号系统，这一编码体系已被食品法典委员会（ＣＡＣ）所采用，与国际认可的编码基本相同。可见，欧盟现在

的食品添加剂清单是先进、科学和严谨的。

由于只有被列入到食品添加剂清单中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因此清单对于具体地规范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以及方便公众查询知晓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这项新的食品添加剂清单使其使用标准更加透明与安

全，是欧盟实现对食品添加剂有效管理的又一里程碑。

３．欧盟食品添加剂使用的标签制度

欧盟要求在食品的包装上必须明确食品添加剂标签，总的原则是标签必须容易看到、清晰可辨、不可磨

灭，且所用的语言便于消费者明白。一般情况下，食品添加剂的标签应载明以下内容：食品添加剂的名称和

Ｅ编号，有“用于食品”或“在食品中限制使用”的字样或针对一些特定用途的食品的更具体的说明；贮存或使

用条件，生产批次，必要的使用说明，生产者、包装者、销售者的名称或商号、地址，使用数量限制，净含量，保

质日期。食品添加剂含多种成分时，应依重量按照降序列出。同时，法规对于甜味剂、着色剂使用的标签也

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含有多元醇或阿斯巴甜的甜味剂在使用时应在其标签上注明：多元醇，过渡食用易导

致腹泻；阿斯巴甜，含有苯基丙氨酸。④ 此外，根据食品添加剂是否直接出售给最终消费者，标签所记载的信

息也有所不同。⑤ （ＥＣ）１３３３／２００８食品添加剂新法规第四章对食品添加剂的标签做了系统性的规定，对不

同类别的食品添加剂规定其各自的标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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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食品安全局认为，大多数人的铝化合物主要暴露途径是食品，包括食品添加剂。一般的食品添加剂不具有营养价值，作用仅在于

保持营养成分不变，增强食品感官性状等。如果摄入过多，铝元素便会在脑中逐渐积累，杀死神经元，使人的记忆力慢慢丧失。载《欧盟修改含

铝食品添加剂使用条件及标准》，ｈｔｔｐ：∥ｉｎｆｏ．ｆｏｏｄ．ｈｃ３６０．ｃｏｍ／２０１２／０８／１５０８３６６５４８９７．ｓｈｔｍ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Ｎｏ　１１２９／２０１１ｏｆ　１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ｎｅｘ　ＩＩ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Ｎｏ　１３３３／２００８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ｂ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Ｕｎｉｏｎ　ｌｉｓｔ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苯基丙氨酸是一种构成蛋见白质的氨基酸，人体自身并不能产生苯基丙氨酸，所以需要通过日常饮食补充，否则人体机能就不能正常

运转。有些人患有罕见的遗传性疾病—苯丙酮酸尿症。他们体内缺少一种用于消化苯基丙氨酸的酶，因此过剩的苯基丙氨酸被肝脏转化为毒

素—苯丙酮分泌到尿液中。摄取了苯基丙氨酸的ＰＫＵ患者会遭受不同的毒性综合病症，像儿童智障和成人智力紊乱。许多无糖或低糖食品

用食品添加剂如阿斯巴甜，含有苯基丙氨酸。因为含这种甜味剂的产品会对ＰＫＵ患者构成一定威胁，应该在包装上注明“含有苯基丙氨酸”。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Ｎｏ　１３３３／２００８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６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ｏｎ　ｆｏｏ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Ｃｈａｐｔｅｒ　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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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完善的食品添加剂标签管理规定提高了其使用的透明度，有利于消费者了解食品添加剂并对其使

用进行监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食品生产厂家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

４．欧盟食品添加剂使用的监管审批制度

食品添加剂只有经过安全评估才能被授权。按照安全评估程序的要求，针对未被授权的食品添加剂，欲

使用者需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请，载明使用目的以及科学安全数据，如申请被接受，委员会即要求食品

安全局对其进行安全评估。① 食品添加剂通过安全评估后，才可以被列入食品添加剂清单进行使用，同时明

确其使用的具体条件和标准。

欧盟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安全评估由欧洲食品安全局（ＥＦＳＡ）负责。食品安全局在食品添加剂的监管审

批方面主要涉及三项工作任务：对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或虽已批准但欲用于新用途的食品添加剂进行安全评

估；对２００９年１月前授权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重新评估；基于欧盟委员会的要求，对某些由于新技术的产生或

使用条件的改变而使用情况发生变化的食品添加剂进行审查。②

欧盟颁布了重新评估计划，由于大多数食品添加剂的安全评估都是在上世纪９０年代、８０年代甚至７０
年代进行的，距离现在 已 有 一 定 时 间，因 此 欧 盟 认 为 重 新 评 估 很 有 必 要。根 据（ＥＣ）１３３３／２００８的 规 定，在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日前批准的食品添加剂都必须进行重新评估，食品安全局详细地列出了对每类食品添加剂

进行评估的时间计划，重新评估最终将在２０２０年完成，历时近１０年。例如，作为重新评估的结果，三种食用

色素的使用已被修改，③食品安全局经检测认为，人体暴露于这些着色剂的量可能过高，因此在２０１２年初，

已降低其最每人每日允许摄入量。④ 重新评估计划表明欧盟对食品添加剂的规定能够与时俱进，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处于不断的更新和完善之中，这对于保障食品添加剂的安全使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２］

食品安全局对食品添加剂的安全评估工作具体由食品安全局下设的专家小组负责，⑤成员均为化学和

食品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强大的专家组队伍保证了评估的科学性。在审批过程中，坚持公开与保密并存的原

则，即一般情况下管理局应保证其活动的透明度，毫不拖延地公布其意见。但是如果申请人注明其所提供信

息为机密信息，且该信息确实符合机密信息的条件，若 披 露 可 能 会 损 害 其 竞 争 地 位，则 可 对 其 信 息 保 密。⑥

可见，欧盟对其评估坚持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最大程度地实现对食品添加剂的科学和安全使用，保障

消费者权益。

５．其他配套食品安全监控制度

欧盟除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建立了严格的控制标准，但有效保证食品安全单靠对食品安全标准立法是

远远不够的，其一系列完善的先进的“从农田到餐桌”的监控体系和制度在具体实施上保障了食品添加剂的

安全使用。

首先，快速预警系统的建立保证了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快速应对。该系统是以预防原则为基础，要求成员

国及时对食品信息进行监控，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通报欧委会，欧委会再将该信息通知给其他成员国，然后

成员国基于收到的信息采取紧急措施，如从市场上撤销、召回该食品。如果欧盟是该问题食品的原产地，则

成员国就该食品的来源、销售路径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作出报告，以方便其他成员国尽快采取措施。如果该

问题食品是进口于其他国家，欧委会就将该信息报告给该国家，通知该国采取相关措施。同时，系统也定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ｆｓ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ｎ／ｔｏｐｉｃｓ／ｔｏｐｉｃ／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ｈｔｍ，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７日访问。

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ｆｓ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ｎ／ｔｏｐｉｃｓ／ｔｏｐｉｃ／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ｈｔｍ，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７日访问。

分别是喹啉黄（Ｅ　１０４）、日落黄（Ｅ　１１０）和（Ｅ　１２４）胭脂红。
《欧盟更新食用色素安全使用建议》，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ｎ．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ｚｇｚｌｊｓｊｄ／２９５９．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Ｆｏｏ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Ｓ，ＡＮＳ小组由２１名成员组成，有化学家、食品工艺师、暴露方面的专家和毒理

学家等。从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风险评估、审批到已有品种的再评审，都由这个专家队伍负责。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Ｎｏ　１３３１／２００８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６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ｓａｔｉ－
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ｆｏｏｄ　ｅｎｚｙｍ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ｆｌａｖｏｕｒｉｎｇｓ，Ｃｈａｐｔｅｒ　Ｉ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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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食品风险信息报告，方便消费者知晓。总结起来，食品快速预警系统的运行程序就是识别信息———发现

危害———采取措施———追溯信息。① 它实现了成员国在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时的有效交流、合作共赢，从而快

速应对危机。

其次，欧盟设置了食品和兽医办公室（ＦＶＯ），主要负责对欧盟成员国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以及第三

国输欧食品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其是否符合欧盟标准。该办公室通常到欧盟成员国或第三国进行实地调查，

对其某类出口食品的安全状况和及管理体系作出评估报告，提出建议。一旦发现问题，要求该国食品安全主

管机关必须作出解决缺陷的可执行性计划。必要时，ＦＶＯ还会建议欧委会补充立法或对原有的法规进行修

正。② 总之，ＦＶＯ是严格的执行机构，一旦发现问题，一定追查到底，保证了欧盟食品安全立法的有效执行，

被称为欧委会的“眼睛和耳朵”。［３］欧盟特别注意第三国输欧的食品安全标准，因此欧盟不断加强对进口食品

的监测力度，快速预警系统与ＦＶＯ办公室对此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欧盟还有一些其他成熟和完善

的监控制度，例如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制度（ＨＡＣＣＰ）实现了对食源性风险危害的有效控制，食品可追溯

体系保证了缺陷产品的召回。正是这些完备的监督和执行机制，才确保了欧盟包括食品添加剂在内的食品

安全标准得到有效地贯彻。

（二）欧盟食品添加剂使用法律规制的特点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欧盟食品添加剂立法是比较完善的，其具有以下特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１．系统完善的立法体系

食品添加剂因其种类繁多、标准不一、检测繁琐、随技术发展而变化等特点，极易形成立法体系混乱的局

面。而此次欧盟对食品添加剂进行的立法修正始终秉持整合统一的理念，使其立法体系变得相当完善且系

统。首先，食品安全体系和框架经过２００８年重新梳理后变得极为精简且严谨。其原有的众多关于食品添加

剂的指令以及长期积累的修正案也逐渐暴露出过于分散、繁琐的弊病，不便于管理。新的立法则将旧的４个

指令以及众多修正案合并统一为一个法案，对凌乱的食品添加剂清单也进行整合作为附件形式列出。其次，

欧盟对食品添加剂的立法涵盖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各个方面，包括使用标准、标识标准、标签制度及审批程序

等，对其安全使用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保护网。再次，从“农田到餐桌”的完善的食品监控制度对食品添加剂

的安全使用起到进一步辅助和加强作用。欧盟这种系统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食品添加剂的安全使用和管理带

来了极大的便利和保障。

２．法律法规的不断更新

法律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的，尤其在食品添加剂领域，食品工业技术的发展以及科学研究的逐渐深

入，决定着食品添加剂使用的不断更新，因而对其使用的立法规定应在不断完善之中。欧盟２００８年颁布的

食品添加剂新法规兼具系统性和科学性，但并未就此止步。其后，欧盟仍不断加强对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安全

评估，严格使用规范，对立法进行修正和补充。２０１１年又出台新规范以完善食品添加剂清单。同时，还确立

了重新评估计划，这些都表明了欧盟食品添加剂的立法也是不断更新和完善的。

３．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

在欧盟《食品安全白皮书》和《通用食品法》中规定，当人类、动植物健康或环境面临可能遭受的危险时，

风险管理者必须作出某项措施，但科学研究信息不足以对风险进行充分的评估时，可以采取预防性原则。欧

盟在食品添加剂的立法中，也处处体现着风险预防的原则。欧盟要求对所有的食品添加剂均必须进行安全

性评估，只有列入清单的食品添加剂才可以使用，其严格的使用标准、审批程序都体现了把风险控制在最小

①

②

Ｒａｐｉｄ　Ａｌ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ＲＡＳＦＦ）－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ａｐｉｄ／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ＭＥＭＯ－１２－５８３＿ｅｎ．
ｈｔｍ？ｌｏｃａｌｅ＝ｅ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８日访问。

Ｗｈａｔ　ｉｓ　ＦＯＶ’ｓ　ｒｏｌｅ？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ｆｏｏｄ／ｆｖｏ／ｗｈａｔ＿ｅｎ．ｈｔｍ．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８日 访 问；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ＦＯＶ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ｉｓ？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ｆｏｏｄ／ｆｖｏ／ｈｏｗ＿ｅｎ．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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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目标，体现着一种事前预防的理念。

４．科学严谨的价值理念

欧盟对食品添加剂的各项标准的规定都建立在专家组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严谨性。

同时，严格的使用标准、标签标准，科学完善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清单，对法规的及时更新完善和重新评估计

划，都表明了欧盟食品添加剂法律规制的科学严谨的价值理念，这种严谨性和科学性体现在其立法的每一个

细节。事实上，欧盟这样严格的立法趋势也是在近十年才逐渐形成的。２０世纪末以及本世纪初，频发的食

品安全恶性事件使得消费者和社会各界强烈要求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欧盟当局也下定决心进行大刀阔

斧的改革。欧盟期望通过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和监管对消费者健康形成最大限度的保护，这也是注重人权

的价值观在食品政策上的反映。当然，欧盟消费者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得他们有能力以较高的价格消费更安

全的食品，这也是消费者大力支持严格立法的客观原因。欧盟也借机提高了食品进口的难度，过于严苛的标

准不免有贸易保护之嫌。但食品安全涉及消费者切身利益，标准严苛一些确有其必要。因此，欧盟对食品安

全始终奉行严格的标准，同样反映在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上。

三、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立法存在的问题

我国历来对食品安全问题十分重视，近几年来，我国也逐渐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标准，更新和完善了多部

关于食品添加剂的法律法规，①对其使用的规制较之以前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例如，确立了对食品添加剂

的风险评估制度；使用由无害转为必要原则；明确了食品添加剂使用的不危害消费者健康、不误导消费者、对

消费者有益处等使用原则。② 我国一直在努力完善食品添加剂使用的立法，且在某些方面借鉴了国际上较

为先进的制度，但就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目前的添加剂使用还存在较多问题：［４］

（一）法律体系分散，且不够完善

近几年来，我国陆续更新了关于食品添加剂使用的相关标准和法律制度，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但是在

法律形式和体系上，并未像欧盟那样进行整合统一，关于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及其他制度规定还是散见于

众多《食品安全法》《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等众多法规规章之中，多个法

律法规之间相互交织，新旧法之间又衔接不当且有冲突，新法之间又有重合，显得尤为分散混乱，对添加剂的

管理和法律的实施造成不便。［５］

（二）欠缺标签制度

目前关于食品添加剂标签制度只有《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督管理规定》中第３８条和《食品 安 全 法》第４７
条、４８条中有涉及，两者基本上都规定食品添加剂应当有标签、说明书，并规定了标签、说明书应当具体标明

的事项；此外，规定标签、说明书应当清楚、明显，容易辨认识读；不得含有不真实、夸大的内容，不得涉及疾病

预防、治疗功能；有使用禁忌或安全注意事项的食品添加剂，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这种规定

太过简单，只是一种普遍、原则性的规定，未考虑到食品添加剂类别抑或食品类别的差异性，没有根据不同情

况对食品添加剂标签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定。去年刚实施的《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中规定食品添加剂应标识

其在国家安全标准中的通用名称，但消费者对于这些化学术语完全不了解，还是很难起到知情监督的作用。

（三）使用标准存在诸多问题

科学完善的使用标准是实现食品添加剂安全使用的重要保障。但当前我国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还存

①

②

主要包括２００９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２０１０年 颁 布 的《食 品 添 加 剂 新 品 种 管 理 办 法》，２０１１年 的《食 品 添 加 剂 使 用 标 准》（ＧＢ２７６０－
２０１１）、以及２０１０年的《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督管理规定》。

《食品安全法》第４５条，第４６条；ＧＢ２７６０－２０１１，３．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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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问题：首先，新旧标准并存，现存标准不具有完全的科学性。新技术、新食品、新工艺的发展决定着食

品添加剂使用必须实时更新，这也是欧盟启动为期十年的重新评估计划的原因。由于检测设备陈旧、科学技

术落后等的局限，我国过去的食品添加剂标准很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虽然近年来加大了对食品添加剂的安

全评估力度，但并没有像欧盟那样对食品添加剂进行彻底、全面、系统性的重新评估，因此，现存的某些标准

就并不一定足够科学。其次，标准不唯一，造成同一主体有多个标准共同适用。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存

在着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６］２００９年卫生部等九部委出台规定取消了企业标准，但是规定已经取

得许可证明的生产企业在其有效期内还可继续适用企业标准。这些都导致食品添加剂标准使用混乱，造成

食品安全问题隐患，威胁消费者健康。

（四）食品添加剂清单不够科学合理

食品添加剂清单是反映食品添加剂标准的重要规范文件，必须具备清晰、便于查询的特点。而我国清单

以食品添加剂的名称排序，而且由于食品类别的上下级关系，不便于食品经营者和公众查询具体的食品中可

添加的添加剂。在编码上，我国仍采用ＣＮＳ编码体系，该标准实质是参照采用ＦＡＯ／ＷＨＯ食品法典委员

会ＣＡＣ／Ｖｏｌ　Ｘ　ＩＶ　１９８３年文件，由于没有得到各 国 的 认 可 已 经 被 废 止，代 之 以 欧 盟 的Ｅｎｕｍｂｅｒ为 基 础 的

ＩＮＳ编号。［７］因此，我国在编码体系上与国际标准相比也有所落后，不便于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

（五）防范和监管机制不够完善

近些年我国在食品添加剂使用方面的标准和立法也在逐渐完善之中，但是总体而言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还比较混乱，防范和监管机制不够完善。一方面，企业对滥用食品添加剂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其观念还

停留在以往立法较为落后的阶段中，对最新建立的国家标准和制度不够了解，因此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现

象还很严重。例如，食品添加剂以前是“无害”即可使用，现在新的《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须有

使用的必要，但是现实中，餐饮行业仍是任意使用各种食品添加剂，几乎从未遵守这条规定。另一方面，由于

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的知识不够了解，以及完善的标签制度的缺失，造成信息不公开、不透明，难以形

成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再次，监管部门一直也未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在此次的十八大的机构改革中，才刚

刚组建国家食品安全监管局。在此之前，具体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一直分布在卫生、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

管、农业、商务、工信等多个部门，各部门各管一段，权力责任分散，极易造成推诿现象，难以相互配合协调建

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保护链。最后，食品安全事件的防范和监管制度也不够完善，食品溯源体系、食品召

回制度、快速预警系统、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制度等这些先进的制度措施还未在我国全面建立。

四、欧盟食品添加剂法律规制对我国的启示

欧盟关于食品添加剂使用的立法以及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基本上走在世界前列，尤其是其严密的法律体

系、严格的全程监控体系为世界所瞩目。而我国还处于经验摸索和逐步完善阶段，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可以

借鉴欧盟先进的相关经验和制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欧盟的法律制度不加分析，

全盘拿来。事实上，我国近些年关于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清单等的修订，在继承我国传统经验做法的基础

上，借鉴了国际上的各种技术标准，不仅包括欧盟的，也包括美国或其他一些专门性的、国际性的食品法典。

总体说来我国无法达到欧盟的保护严格水平，但是我们可以更多地借鉴欧盟的管理体制，确保符合我国国情

的技术标准能得到管理体制和社会监督制度的实现保障。

（一）借鉴欧盟对分散的立法进行整合

完善食品添加剂使用的法律体系，首先应对分散的立法进行整合。我国现有的食品添加剂法律体系过

于分散凌乱，既有重合又有冲突，新旧法之间的交替又衔接不当，造成新旧标准不统一，法律实施困难。因

此，立法部门在颁布新法时应当秉持欧盟那种对繁杂的法律进行整合统一的理念，充分考虑到旧有的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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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尽可能地对分散的重合的法律或标准进行整合，同时完善新旧法的衔接。具体做法上，２０１０年生效的

《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借鉴了国际上较为先进的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只适用于“新品种”，即２０１０年

以后被加入清单的食品添加剂，那么已有的食品添加剂还继续使用旧的、落后的制度，这显然不够合理。因

此，首先，应对管理制度、技术标准进行整合，统一适用新的管理办法和使用标准，以防止造成食品添加剂适

用的混乱。

其次，在法律体系上，可以将这些散见于不同法律文件中的法律办法、使用制度和原则的规定、使用标

准、标签制度、监管责任和违法责任统一整合于一部完整的法律文件中，如欧盟的（ＥＣ）１３３３／２００８《关于食品

添加剂的法规》，取代了原来的８９／１０７／ＥＥＣ指令以及三项特定指令。这样就极大地方便了企业的使用，公

众的知晓以及政府部门的监管和执法，这对于食品添加剂使用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完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首先，建立一套完善的“从生产到餐桌”食品添加剂风险评估的体系。可以学习欧盟建立重新或二次评

估机制，在食品产业的终端餐饮业确定食品添加剂许可使用制度。在餐饮企业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当是

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２００９年我国出台的《食品

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者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标准关于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的规定使用食品

添加剂：不得在食品生产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这里的“食

品安全标准”是指《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它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原则、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使

用、范围及最大使用量或残留量都作了规定。［８］但这一标准并不能直接适用于餐饮企业。因而建立“从生产

到餐桌”的食品添加剂风险评估体系就很必要。

其次，针对我国当前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存在的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完善：第一，对那些已批

准使用但还未出台标准的食品添加剂应尽快制定出使用标准。第二，修订和统一现有标准。如前所述，现有

标准存在着混乱、新旧并存，时效性差等问题，对食品添加剂的安全使用极为不利。卫生部相关主管部门必

须下定决心、加大力度对旧的食品添加剂进行统一重新评估和审核，确定使用标准，才能改变这种现象，如欧

盟为期十年的重新评估计划。第三，提高标准的科学性，与国际标准相接轨。要采用国际标准，加大技术、人

力、财力等的投入，引进先进检测技术和检测设备，加强对食品添加剂膳食暴露情况和毒理学评价的研究，以

提高食品添加剂安全标准的安全性研究和评估水平。第四，改进食品添加剂清单。虽然中国的食品添加剂

使用清单较之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但与欧盟的还存在一定差距。对此，可以借鉴欧盟的体系和标准进行完

善，制定出科学合理实用可行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清单。首先，可在列表中增加对某些特定食品（如婴幼儿食

品）使用添加剂的限制，或不宜添加添加剂的食品目录，以进一步严格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其次，可借鉴欧

盟，制定出详细的以食品类别为基础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清单，这样不仅明确具体了每种食品中可添加的添加

剂，也方便了消费者及相关行业查询和了解。再次，使用国际通行的食品分类与编码系统，这也是中国作为

食品进出口贸易大国的必然要求。

（三）统一监管部门职责

今年３月，国务院对于食品安全机构配置和职能进行了调整，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责、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其主要职责是，对

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等。将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

监督部门相应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队伍和检验检测机构划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农业部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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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的生猪定点屠宰监督管理职责划入农业部。①

虽然此次调整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是食品监管体系向前发展的重要表现。但同时

也存在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农业部的协调机制和

信息交流问题；又如三主管机关在行政职权上的不对等问题，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农业部是国务院

组成部门，可以参与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只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则只负责执行，

不能参与决策。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加以解决。

（四）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增强信息公开

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安全链中的一个环节，欲实现对食品添加剂使用的有效监测和监管，必须建立健全食

品安全保障体系。首先，要建立完善 ＨＡＣＣＰ制 度。ＨＡＣＣＰ是 控 制 食 源 性 危 害 的 有 效 手 段。《食 品 安 全

法》对实施 ＨＡＣＣＰ体系做出了倡导性的规定，但目前 ＨＡＣＣＰ体系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还很不成熟，需要

国家加大力度去推进。其次，建立食品追溯制度和快速预警系统。食品可追溯制度代表着对缺陷食品的追

溯或追踪能力，快速预警系统保证出现问题后追溯的及时性，将危害降到最低。建立食品可追溯体系和快速

预警系统是确保食品安全并有效传递信息，使消费者知情并放心的有效手段，是实现缺陷产品召回的重要保

障。现阶段我国应建立与完善ＨＡＣＣＰ体系、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与快速预警系统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食

品包装和标签制度，同时加大技术投入力度，积极推进试点建设，从而推进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实现。最后，建

立食品信息公开透明机制，为消费者直接或间接提高食品添加剂知识，监督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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